黄山市林业局干部挂职锻炼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全市林业系统干部培养力度，加强系统内挂职锻炼干部管理，增强机关整体工作效能，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选调挂职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情况
第二条  挂职锻炼人员原则上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政治可靠、诚实可信、爱岗敬业，并能够胜任挂职期间所承担的工作。
第三条  挂职锻炼人员是指因干部培养和锻炼工作需要，从局属事业单位选调到局机关挂职锻炼的人员；局属事业单位新录用人员一般应到局机关挂职锻炼一年以上。
第四条  从局属事业单位抽调挂职锻炼人员，应事先征求所在事业单位意见。
第三章  挂职锻炼人员审批程序
第五条  挂职锻炼人员应当履行以下审批程序：
（一） 由需要从局属事业单位选调人员的科室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市林业局挂职锻炼人员审批表》，说明需要挂职锻炼人员的原因、时间、人数以及被选调单位的意见；
（二）经选调单位分管领导和分管人事的领导对挂职锻炼人员进行审核同意；
（三）提交局党组会集体研究，批准后方可选调；
（四）批准挂职锻炼的人员由局办公室和选调人员所在单位分别备案。
第四章   挂职锻炼人员挂职期限
第六条  挂职期限原则上为3年，挂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适当延长。
第五章  挂职锻炼人员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
第七条  挂职期间，挂职锻炼人员一律不转人事关系，其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由所在局属事业单位按在编在岗人员发放；
第六章  挂职锻炼人员提拔任用和专业职称申报
第八条  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对挂职锻炼人员挂职期间表现优秀的，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第九条  对挂职锻炼人员挂职期间表现优秀的，在职称申报和聘用上，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                            
第七章  挂职锻炼人员管理
第十条  挂职锻炼人员一经批准挂职的，视为局机关工作人员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机关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
第十一条  挂职锻炼人员按照规定参加有关会议，起草有关文件，承担所在科室统一安排的工作任务。
第十二条  挂职锻炼人员办公设备按机关工作人员配置，公务出差按财务规定报销差旅费。
第十三条  挂职锻炼人员考核
（一）挂职人员的年度考核原则上回原单位进行，所在科室出具考察报告作为事业单位考核时的参考。
（二）挂职锻炼人员考核结果将作为干部提拔、职称评定、是否续聘等重要依据，作为局属事业单位当年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由所在科室负责对挂职锻炼人员进行管理，及时掌握其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表现，挂职期满，负责提交挂职锻炼人员鉴定材料给所在单位备案。
（四）对年度考核基本称职或不称职的挂职锻炼人员，将由分管领导对其进行谈话，经党组会集体研究后，作出是否予以退回原单位的处理。
第十四条  挂职锻炼人员挂职期满后，原则上返回原单位，挂职锻炼人员需要提交挂职期间工作总结，对其挂职期间的德能勤绩廉表现作出鉴定，分别经所在挂职科室的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局党组会集体研究决定，根据局党组会的决定向挂职人员所在局属事业单位反馈。 
第十五条  对挂职锻炼人员疏于管理造成不良后果的，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八章  挂职锻炼人员党组织关系
第十六条  挂职锻炼人员党组织关系按党内规定办理。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并由局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市林业局挂职人员审批表
附件1
市林业局挂职锻炼人员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    间
	
	政治面貌
	
	职务或职称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全日制）
	
	毕业院校及 专 业
（在 职）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或 职 称
	
	拟 挂 职 科   室
	

	拟挂职（延长）时  间
	
	拟挂职
（延长）理  由
	

	选调单位意    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挂职科室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人事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党 组 会
研究意见
	研究时间和意见：
                      主要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备案时   间
	                           年   月   日


